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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 CB(2)1380/99-00(02)及 CB(2)1633/99-00(01)
號文件 )

對嚴重的可逮捕罪行的範圍作出的評估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應主席所請，向議員扼述

政府當局對嚴重的可逮捕罪行的範圍作出的評估。

2. 關於政府當局所提交參考文件的第 9(a)段，何俊

仁議員詢問疑犯會否獲告知懷疑其涉及某宗嚴重的可逮

捕罪行的合理理由為何，以及有關的合理理由會否以書

面記錄下來。他認為疑犯應獲告知有關的合理理由。

3. 總警司 (刑事 )(支援 )回應時表示，有關的合理理

由會記錄於警方的調查檔案內。就疑犯涉及嚴重的可逮

捕罪行的理由提供過分詳盡的資料，並非恰當之舉，因

為疑犯可能會干擾有關的證人或證據。他補充，在法例

中不宜訂明何者將構成合理的理由，此做法可能會引起

和所給予的理由可否構成懷疑某人涉及有關罪行的合理

理由有關的爭辯。他認為較恰當的做法是告知疑犯，一

名職級在警司或以上的高級警務人員有合理理由懷疑其

涉及某宗嚴重的可逮捕罪行。

4. 何俊仁議員認為，疑犯最低限度應獲告知其懷

疑涉及的嚴重的可逮捕罪行為何。至於懷疑該人涉及有

關罪行的理由，則應以書面記錄下來並提交有關的警

司。總警司 (刑事 )(支援 )回應時表示，當局將發出行政指

引，規定把懷疑某人涉及某宗嚴重的可逮捕罪行的理由

記錄下來，並載入警方的調查檔案內。

5. 主席關注到在過去 6年間，約有 74.1%被逮捕人

士涉及嚴重的可逮捕罪行。他認為嚴重的可逮捕罪行的

範圍過於廣泛，當局應將之縮窄。他補充，政府當局提

交的參考文件的附件 I所載列的若干罪行如非法集結，僅

屬相當輕微的罪行。何俊仁議員對此亦有同感。他表示，

當局應對每種罪行的性質進行研究，以決定應否將之歸

類為嚴重的可逮捕罪行。監禁刑期不少於 5年的下限亦應

予以提高。主席表示，即使把監禁刑期的下限由不少於 5
年提高至不少於 7年，部分性質較輕微的罪行如違反《破

產條例》的罪行，仍會被納入有關的一覽表內。當局或

有需要把監禁刑期的下限提高至不少於 10年。他補充，

任何被判有罪但並無被判監禁的人的DNA資料，均應予

以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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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認

為訂定監禁刑期不少於 5年的下限是合理的做法。對每種

罪行的性質進行研究，從而決定應否將之納入有關的一

覽表，可能會導致有關的分類欠缺一致。總警司 (刑事 )(支
援 )補充，本港有為數眾多的屢次犯案者。條例草案的要

點是在刑事紀錄中訂立獨一無二而可資識別身份的資

料，藉以加強當局偵查罪案的能力。只要樣本所屬的人

不再犯罪，當局儲存的DNA資料將不會對其前途造成任

何影響。主席表示，警方備存的個人資料越多，對其工

作當然可帶來更大的便利。然而，利用拭子從口腔拭下

樣本時所使用的武力，亦可令人十分反感。

7.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表示，倘委員擬把某些特定

罪行列為嚴重的可逮捕罪行，則可以英國的《 1984年警

察及刑事證據法令》作為藍本。該法令以附表的形式列

出各項嚴重的可逮捕罪行，並訂定了 6項準則，藉以決定

某項罪行是否嚴重的可逮捕罪行。總警司 (刑事 )(支援 )表
示，英國的《 1984年警察及刑事證據法令》最近曾作出

修訂，容許向被裁定觸犯任何可記錄罪行的人收取DNA
資料。該等資料被發現對偵查罪案相當有用。他補充，

海外國家的經驗顯示，被裁定觸犯入屋犯法罪的人，往

往與性罪行有密切的關連。

8. 主席表示，對於政府當局所提交參考文件的附

件 I所載的每一罪行，均應加以研究以決定應否將之歸類

為嚴重的可逮捕罪行。他補充，政府當局就有關的海外

法例而提交的參考文件顯示，在某些地方，DNA資料只

會用作調查極為嚴重的罪行。在此情況下，較恰當的做

法是訂定嚴重罪行的列表，並訂明在何種情況下會向某

人收取樣本以進行DNA化驗。他表示，他基本上反對把

非法集結和非法的公眾聚集及公眾遊行，列為嚴重的可

逮捕罪行。

9. 程介南議員表示，對每類罪行的嚴重程度作出

評估將極之困難。他認為把已被定罪的人的DNA資料儲

存於DNA資料庫時，可同時考慮該人的實際判刑。

10. 總警司 (刑事 )(支援 )表示，英國當局可向被裁定

觸犯任何可記錄罪行的人收取其DNA紋印，但載於政府

當局所提交參考文件的第 9段，有關本港在收取樣本方面

的規定則較為嚴格。因此，監禁刑期不少於 5年是一合理

的下限。

11. 主席重申，某些罪行如非法的公眾聚集及公眾

遊行，應從嚴重的可逮捕罪行一覽表刪除。某人的DNA
資料只有在該人其後被裁定觸犯有關罪行並被判監禁



經辦人／部門

4

政府當局

時，才應儲存於DNA資料庫內。何俊仁議員表示，把監

禁刑期的下限由 5年提高至 7年，是較為恰當的做法。程

介南議員建議當局可考慮修正嚴重的可逮捕罪行的定

義，使該詞所指的是令犯者可被判監禁不少於 7年的罪

行，或最長監禁刑期為 7年以下的指明性罪行及暴力罪

行。委員要求政府當局研究此項建議。

12. 何俊仁議員詢問可否在法例中，訂明有助確定

或否定疑犯涉及嚴重的可逮捕罪行的理由。總警司 (刑
事 )(支援 )回應時表示，在警方的內部行政指引中訂明該

等理由，是較為恰當的做法。

政府當局

13. 關於《警隊條例》(第 232章 )的擬議條文第 59C(3)
條，何俊仁議員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在條例草案中訂明，

疑犯應獲書面通知授權人員所作授權的理由。

條例草案與外國有關法例的比較

14. 保安局助理局長E應主席所請，向委員簡介政府

當局所提交，有關收取體內樣本及非體內樣本的外地法

例的參考文件的內容。

15. 委員察悉，新西蘭的《 1995年刑事調查 (血液樣

本 )法令》僅適用於收取血液樣本。何俊仁議員詢問血液

樣本是否足以進行DNA化驗。他又詢問如已收取血液樣

本，是否仍需要收取毛髮樣本。高級化驗師 (生化B組 )回
應時表示，通常可從血液樣本得出足夠的資料進行DNA
化驗。如收取樣本的目的僅在於進行DNA化驗，將無需

收取毛髮樣本。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表示，收取血液樣

本相對而言具有較大的侵擾性。

16. 主席詢問，英國警隊的警司職級是否相等於本

港警隊的總警司職級。總警司 (刑事 )(支援 )回應時表示，

兩者大致上屬相同職級。然而，由於所屬地區不同，實

難以作出直接的比較。

17.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回應主席時表示，當局將

於另一份文件中處理自願提供樣本的問題。

18. 關於政府當局所提交參考文件的附件英文本第

7頁所載，主席就加拿大法例中的指定罪行提出查詢。高

級助理法律顧問回應時解釋，加拿大有關法例中訂有指

定罪行的一覽。

政府當局

19. 主席察悉干擾樣本的行為，在新西蘭可構成一

項罪行。他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在條例草案中訂定類似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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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政府當局

20. 主席詢問政府當局所提交的參考文件何以並未

載有關於美國有關法例的資料，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回

應時表示，美國各州的法例通常各有不同。主席要求政

府當局提供資料，就美國某些具代表性的州所訂的有關

收取樣本的法例作出闡釋。

II. 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

21. 委員同意於 2000年 4月 17日下午 4時 30分舉行下

次會議，以便繼續與政府當局進行討論。主席表示，法

案委員會可於下次會議開始逐一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22.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 3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7月 7日


